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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鐵路管理局職工福利委員會

「歷史建築鐵路局機務段員工連棟宿舍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規劃

設計、因應計畫、監造及工作報告書委託技術服務。」

需求說明書

壹、 基本資訊：

一、 民國 96年 2月 27 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以〈府文化二字第

09630214700 號函〉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 

二、 民國110年1月18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11030061071號修正公告。 

三、 歷史建築登錄及老建築 

1. 名稱：鐵路局機務段員工連棟宿舍 

2. 類別：建築物類 

3. 種類：宅第 

貳、 計畫範圍：

參附件一、附件二

參、 主要委託工作項目及內容：

廠商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

一、 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修復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1. 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

2. 現況調查，包括建築物、圍牆、庭園、植栽、結構、構造與

設備、損壞狀況與其他相關事項（如室內外文物、重要裝飾

構件等）之調查分析及破壞鑑定、結構安全評估。

3. 原有和洋折衷建築工法材料之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4. 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

5. 文化資產價值之評估。

6. 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

7.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8. 修復所涉建築、土地、消防與其他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9. 本案土地最佳權屬之分析。

10. 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建築管理土地使用

消防安全處理辦法第四條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建議。

11. 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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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利用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1. 文化資產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之評估。

2. 再利用原則之研擬及經費概算預估。

3.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4. 再利用所涉建築、土地、消防與其他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

議。

5. 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建築管理土地使用

消防安全處理辦法第四條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建議。

6. 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及日後經營管理之建議。

二、 規劃設計：

依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4 條規定事項辦理，含歷史建築修復、

室內設計、景觀設計等之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作業，本項目應辦理

工作如下：

（一）應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之規定辦理規劃設計，其內容至

少包括下列事項： 

1. 必要調查之資料整理分析。

2. 規劃及設計方案之研擬。

3. 現況之測繪及必要差異分析。

4.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修復再利用圖說之繪製，應包括之規劃設

計內容及圖說如下：

(1) 建物本體原貌修復相關圖說(如假設工程、解體工

程、建物本體仿舊新作、環境景觀工程及其他必要

之圖說)。

(2) 工程施作標的之平面、立面、剖面、大樣、排水配

置圖及必要之詳細圖說。

(3) 必要之室內外水電、消防、空調、照明、電信、監

視系統、網路系統、機械及儀控設計等設備詳圖、

計算書、規範等(應以不危及建築結構與使用安全，

不妨害整體觀瞻及隱藏式之配置為前提)。

(4) 周邊環境整理之規劃設計。

(5) 全區整體規劃配合工程及設施系統之規劃設計。

(6) 基礎、室內外地坪、門窗、室內外天花板、屋頂、

屋瓦、天溝、大門及圍牆、牆體構造、水池檢修規

劃、屋面防水層規劃。

(7) 木作及構件檢修清理抽換修補。

(8) 全區蟲蟻防治、木料防潮及防腐處理、漆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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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室內外供排水系統規劃。

(10) 展示導覽設施、植栽景觀設施、無障礙設施、衛生

設備(廁所、衛生下水道)、步道、庭園景觀、停車

場等相關空間規劃設計。

(11) 其他修復再利用工程必要之設計圖說。

5. 建物結構體安全之相關結構計算、結構檢驗、檢討分析及

補強設計建議(結構計算需包含設計條件、結構分析方式

報告、電腦輸出入資料、記載相關使用程式及人工計算資

料等)。 

6. 施工說明書之製作: 

(1) 請參酌職福會既有文件，並就本案之工程特性及需

求予以增修或調整，以符合本工程之需要。 

(2) 施工規範：應以工程會頒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

範」為準，惟該綱要規範尚非屬本工程之施工標準

規範，應用為施工規範時請確實就本案之工程特性，

全面檢視及調整綱要規範之內容以符合本工程之

需要。 

(3) 如設計之工作項目，現有之施工規範無該工作項目

之相關施工標準規定者，廠商應製作並提供該工作

項目之施工規範。 

7. 預算書及徵選文件之編擬： 

(1) 依據職福會預算編製製作工程預算書，廠商應提供

之預算書圖至少 5 份。 

(2) 提供準用行政院公共工程招標文件標案資料作業

要點規定格式與方法製作設計預算書及徵選文件，

提供徵選相關文件及領標文件之電子檔。 

(3) 工程之預算發包工程費金額達新臺幣 1,000 萬元

以上者，廠商應準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公

共工程經費電腦估價系統」（英文簡稱為「PCCES」）

製作並提供電子標單檔。 

8. 執行本案工程規劃設計工作時，廠商需參照下列規定辦

理。 

(1) 工程標準作業程序書。

(2) 工程設計書編製原則及工料分析手冊。 

(3) 其他與本案有關之設計規範、施工規範及作業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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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資產保存法。 

(5) 古蹟管理維護辦法。 

(6)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 

(7)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土地

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法。 

9. 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規適用之檢

討。 

10.代辦申請審查或執照：若需要則依法申請如室內裝修執照、

變更使用執照、雜項執照、都市設計審議、消防審查、文

化資產審議等，或其他依法應申請主管機關審查之工作等，

相關行政規費由職福會負擔。 

11.必要時協助職福會向相關主管機關或上級補助機關提出

申請工程經費補助及參與審查說明，並配合經費核定後之

修正預算書圖。必要時協助職福會向相關主管機關或上級

補助機關提出本案核銷相關文件。 

12.協辦徵選及決選: 

(1) 各項徵選作業，編製工程徵選須知、工程採購契約、

徵選參評及契約三用文件、徵選評選決選紀錄、參

評廠商資格審查表、參評廠商聲明書、切結書、詳

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資源統計表、施工進度表、

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表、廠商投保注意事項、施工

規範、補充規定、設計圖⋯等。及參與標前會議、

設計、施工說明會。 

(2) 徵選等相關文件之釋疑、變更或補充。 

(3) 參評廠商、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及諮

詢。 

(4) 評選、審查及提供決選建議。 

(5) 契約之簽訂。徵選、評選、審查或決選爭議之處理。 

三、 因應計畫

檢討本案是否適用建築、消防相關法令，若適用有困難，應依古蹟

歷史建築及聚落 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

法第 4 條規定，基於該文化資產保存目標與基地環境致災風險分析，

提出建築、消防因應計畫送交文資主管機關核備，代辦申請建築物

使用許可，並依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編撰管理維護計畫。前項因應計

畫內容如下： 

(一) 文化資產之特性、再利用適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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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使用之因應措施。

(三) 建築管理、消防安全之因應措施。

(四) 結構與構造安全及承載量之分析。

(五) 其他使用管理之限制條件。

四、 工程監造：

依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六條規定事項辦理，本項目應辦理工

作如下： 

(一) 擬訂監造計畫並依核定之計畫內容據以執行。

(二) 派遣人員留駐工地，持續性監督施工廠商按契約及設計圖說

施工及查證施工廠商履約。

(三) 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品質計畫、預定進度、施工圖、器材

樣品、趕工計畫、工期展延與其他送審案件之審查及管制。

(四) 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

(五) 施工廠商放樣、施工基準測量及各項測量之校驗。

(六) 監督及查驗施工廠商辦理材料及設備之品質管理工作。

(七) 監督施工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等工

作。

(八) 履約進度之查證與管理及履約估驗計價之審查。

(九) 有關履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十) 施工廠商現況施工中重大文物或疑似考古遺址發現提報之

查對及建議處理。

(十一) 契約變更之建議及協辦。

(十二) 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

(十三) 審查竣工圖表、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契約所載其他結算資

料。

(十四) 驗收之協辦。

(十五) 協辦履約爭議之處理。

(十六) 其他廠商應提供與監造有關之技術服務:

1. 廠商指派之監工人員應具有契約條文、圖說判讀及測量查驗

能力，並熟悉歷史建築及必要附屬設施等相關工程處理程序、

勞安及工程品質管理與規定等，如經職福會認定無法勝任，

由職福會書面通知廠商限期更換之。

2. 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監造單位應於開工前，將品管人員之

登錄表送經職福會核定後備查，上開人員異動或工程竣工時，

亦同。

3. 監造組織之人員至少應廠商有一名取得丙種以上勞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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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結業證書或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員等資格。

4. 工程監造執行中，應定期舉辦工程施工講習會或檢討會，並

邀集施工廠商、職福會及相關單位說明各項施工作業之規範

規定、機具操作、人員管理、工期及進度之管控、物料使用

及相關注意事項。

5. 廠商於工程監造期間，應核對施工廠商進場人員及車輛資料，

並督導施工廠商於施工前對進場人員進行文化資產保存相

關法令之職前教育並做成紀錄。

6. 對廠商提出之材料設備之出廠證明、檢驗文件、試驗報告等

之內容、規格及有效日期應依工程契約及監造計畫予以比對

查驗，並填具材料設備品質查驗紀錄表。發現材料設備品質

不合時，應即通知廠商更換及採取預防措施，並填具相關紀

錄表。

7. 對各施工作業應依工程契約及監造計畫實施查驗，並填具施

工品質查驗紀錄表，如發現施工缺失時，應即通知廠商限期

矯正及採取預防措施，並填具相關紀錄表且追蹤確認其改善

成果。

8. 拍攝施工前、中、後之相片，且需在同一位置拍攝以資對照。

其他施工中之照片，須能顯示隱蔽部分之施作紀錄、缺失改

善追蹤或假設工程之施設過程，且須含有工程名稱、施工位

置及拍攝時間之標示。

9.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等相關法規，

查驗施工廠商是否落實工地安全與衛生、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交通與公共安全維護、環境清潔維護、空氣及水污染防治等

工作。於颱風或豪雨來臨前，廠商應加強巡視，要求施工廠

商採取防災措施。

10. 審核施工廠商施工日報表、檢核施工進度、品質管制相關紀

錄資料，依職福會提供格式，逐日詳填監工日報表，有關重

要指定事項及施工階段，均應詳細記載。監工日報表及施工

廠商施工日報表、品質管制、工作事項相關紀錄資料等，並

按期填報工程監造半月報告表，相關資料於每月 1 日、16 

日送達職福會，遇假日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則順延至次一上

班日。

11. 核轉施工廠商所提開工、停工、復工及竣工報告。

12. 辦理工程估驗。依契約所訂付款辦法，按該期工程實際進度



7 

填具工程估驗單、估驗明細表，通知施工廠商檢附施工照片，

送由職福會辦理估驗付款手續。

13. 施工中應隨時注意有無設計錯誤、圖說不符、地況不宜或不

合工程標的物使用需求之情形，不論主動發現或接獲施工廠

商報告反映，均應立即報告職福會派員勘查處理，不得擅自

變更，或要求施工廠商協助隱蔽，或依照錯誤之圖說施工。

工程需辦理變更設計時，應提供相關施工資料及研擬處理意

見。

14. 工程竣工後，廠商應根據工程圖說、規範，詳細核對工作項

目及數量，確認竣工屬實後，填具竣工報告，7 日內函報職

福會驗收（簽註工程確實完工日期），並將竣工圖、工程結

算明細表送由職福會審核。

15. 廠商應協助辦理驗收事宜，並於工程初驗或正式驗收發現缺

點時，應依驗收人員核定改善期限通知施工廠商限期改善完

成，並報請複驗。

16. 施工前中後照片、變更設計預算書圖、竣工結算書圖等電子

檔案燒錄光碟並移交職福會。

17. 計畫標的所列工程發包施工期間，若需辦理變更設計時，廠

商應無條件辦理變更設計並編製變更設計預算書等服務。

18. 工程因故需辦理重新發包作業時，廠商應無條件配合職福會

辦理。

五、 工作報告書

依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七條及相關規定辦理，並須製作施工

紀錄影片，其工作事項如下: 

(一) 施工前損壞狀況及施工後修復狀況紀錄。

(二) 參與施工人員及匠師施工過程、技術、流派紀錄及其資格文

件。

(三) 新發現事物及處理過程紀錄。

(四) 採用科技工法之實驗、施工過程及檢測報告紀錄。

(五) 施工前後、施工過程、特殊構材、開工動土、上樑、會議或

儀式性之特殊活動與按工程契約書要求檢視等之照片、影像、

光碟及紀錄。

(六) 施工紀錄影片(含後製前原始檔):

1. 影片製作：長度為 20~30 分鐘國語版影片，並剪輯 3~5 分

鐘精華篇，供網路公開傳輸、媒體剪輯報導或其他宣導管道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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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品輸出：DVD 光碟須具備國語字幕或無字幕選項功。 

3. 影片原始素材交付：有旁白無字幕影片之 avi 或 mov（或

其他格式）、轉適合網路傳播格式之國語版之 MP4 格式電子

檔，另儲存於 2.5 吋外接式硬碟繳交。 

4. 影片著作權歸屬 

(1) 該著作係廠商所完成者，以廠商為著作人，著作財

產權歸職福會所有，廠商並承諾對職福會不行使著

作人格權。 

(2) 該著作係廠商之受雇人職務上所完成者，廠商應與

其受雇人約定由廠商為著作人，並由廠商將著作財

產權讓與職福會，廠商承諾對職福會不行使其著作

人格權。 

(3) 該著作係廠商之受聘人所完成者，廠商應與該受聘

人約定，由廠商為著作人，廠商並應將著作財產權

讓與職福會，並承諾對職福會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4) 影片中如有使用他人之著作如翻譯、攝影、圖形、

視聽、錄音、戲劇、舞蹈、音樂、美術、表演、動

畫及其他著作時，廠商應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

人同意其著作於本紀錄片（繁體中文、英文）中，

永久於國內、外由職福會及職福會授權人進行重製、

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發行販售等權利。

如涉及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情事，由廠商負全部法

律責任。 

(七) 施工前、施工後及特殊工法之圖樣。

(八) 修復工程歷次會議紀錄、重要公文書、工程日誌、工程決算

及驗收紀錄等文件之收列。

(九) 修復成果綜合分析。

(十) 其他必要文件。

六、 其他：

(一) 依據服務建議書之工作進度進行本案，非經職福會同意，不

得任意更換工作人員；如有工作人員不適任履約情形，經職

福會會提出更換需求時，不得拒絕。

(二) 配合隨時提供有關本契約執行情形之查訪。

(三) 配合主管機關或職福會指定之會議及勘查，並準備相關資料

進行簡報及製作會議紀錄或勘查紀錄。

(四) 若職福會有舉辦說明會或公聽會之需求，廠商應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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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相關計畫書，其內容應包含會議之流程及出席人員等，

場次至少 3 場，但不以 3 場為限。

(五) 本案契約書規定之事項，及其他經職福會要求配合，廠商未

即時提出異議之事項。

肆、 工作成果：

廠商於工作執行期間，應依雙方契約之規定提送各項報告，並由職福會

進行審查；另職福會得視需要於履約期限內，不定期召開工作會議。

一、 各期報告提交內容如下： 

(一) 服務實施計畫書(一式 15份及其電子檔 1份)

廠商應於獲選翌日起 30 日曆天內提出送職福會核可，該服

務實施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包括各項給付標的工作事項之計

畫組織、工作計畫流程、工作預定進度表（含分期提出各種

書面資料之時程）、工作人力計畫（含人員配當表）、辦公處

所等。

(二) 修復再利用計畫書：

第一期報告書：現況調查及必要現況測繪及圖說 (一式 15

及其電子檔 1份)

廠商應於服務實施計畫書審查通過（以職福會發文日為準）

翌日起 75 日曆天內依照服務實施計畫書所列工作預訂進度

表之期程，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3條一項第二款、九

款、第 3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先提送文資調查研究及修復再

利用計畫中有關現況調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

損壞狀況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調查及破壞鑑定及必要之現況

測繪及圖說交付職福會（以職福會收到日為準），並出席審

查會議簡報說明。職福會如有修正意見，經職福會通知廠商

後，廠商應於 14日內改正完妥，並送職福會審核。

(三) 第二期報告書：文資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一式 15份

及其電子檔 1份)。 

廠商應於服務實施計畫書審查通過（以職福會發文日為準）

翌日起360日曆天內依服務實施計畫書所列工作預訂進度表

之期程，提送第二期報告書交付職福會（以職福會收到日為

準），並出席審查會議簡報說明。職福會如有修正意見，經

職福會通知廠商後，廠商應於 14 日內改正完妥，並送職福

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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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三期報告書：工程規劃設計及因應計畫(一式 15份及其電

子檔 1份)

廠商應於文資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經臺北市政府文

化局核定通過翌日起 90 日曆天內依服務實施計畫書所列工

作預訂進度表之期程交付第三期報告書予職福會（以職福會

收到日為準），並出席審查會議簡報說明。職福會如有修正

意見，經職福會通知廠商後，廠商應於 14 日內改正完妥，

並送職福會審核。 

(五) 第四期報告書：監造事項 (一 式 15份及其電子檔 1份)

廠商應於第三期報告書經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核定通過翌日

起120日曆天內交付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六條規定辦

理事項及服務實施計畫書所列工作預訂進度表之期程，提送

第四期報告書交付職福會（以職福會收到日為準），並出席

審查會議簡報說明。職福會如有修正意見，經職福會通知廠

商後，廠商應於 14日內改正完妥，並送職福會審核。 

(六) 第五期報告書：工作報告書(一式 15 份及其電子檔 1 份)依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17 條規定之工程實際進度送交

職福會審查。 

(七) 全案履約成果：本案各項委託服務項目(一式 10份及其電子

檔 1份) 

廠商應於各期報告書經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核定通過併核發

使用許可翌日起審查通過翌日起 30 日曆天內交付全案履約

成果書予職福會，其內容為本案委託服務項目，並出席職福

會會議簡報說明。

二、 各期報告提送主管機關審查內容如下： 

(一) 提送文資調查研究報告書及修復再利用計畫

廠商應於第二期報告書經職福會審查通過（以職福會發文日

為準）翌日起 60 日內提送文資調查研究報告書及修復再利

用計畫（含紙本及 word 檔）並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

第 13 條規定，送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查（含報告簡報檔製

作、相關資料提供，及由廠商向文化局進行簡報）通過後，

繳交 20 冊定稿版（10 冊為彩色版）及相關資料檔案，經職

福會辦理該項勞務驗收合格並無該項其他待辦事項。

(二) 規劃設計及因應計畫

1. 基本設計(一式 15份及其電子檔 1份) 

廠商應於文資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經臺北市政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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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局核定後 85 日曆天內(以職福會發文轉知廠商日為準)提

出基本設計予職福會共同研商決定各項工程設施之配置，據

以進行初步設計，內容至少應包括規劃報告及設計標的相關

資料之檢討及建議、基本設計圖說、施工規劃及施工初步時

程之擬訂、工程預算概估。 

2. 細部設計及因應計畫期中報告(一式 15份及其電子檔 1份) 

(1) 廠商應於基本設計審查經職福會核定後翌日起120

日曆天內（以職福會發文日為準）提出細部設計、

編製工程預算書。由職福會擇期召開第三期報告之

初審會議，若認為其內容應修正、補充或說明，廠

商應依所訂期限辦理，並依審查意見修正。 

因應計畫依本需求說明書項目貳、子項三、因應計

畫所列工作內容，提出研擬因應計畫初稿。 

(2) 廠商應於細部設計及因應計畫經職福會初審通過

後翌日起 120 日曆天內提出（以職福會發文日為

準），並由職福會擇期召開複審會議。內容應包括

工程規劃設計、完整因應計畫，若認為其內容應修

正、補充或說明，廠商應依所訂期限辦理，並依審

查意見修正。 

3. 主管機關審查：(一式 15份及其電子 1份)

廠商應於工程規劃設計及因應計畫經職福會審查通過（以職

福會發文日為準）翌日起60日內提細部設計圖及因應計畫，

送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查（含報告簡報檔製作、相關資料提

供，及由廠商向文化局進行簡報）通過後，繳交 20 冊定稿

版（10冊為彩色版）及相關資料檔案。 

4. 編製工程施作徵選文件及相關文件：(紙本 1 份及其電子

檔) 

廠商應於工程預算書經職福會核定後 30 日曆天內提出，由

職福會據以辦理工程施作徵選作業。 

(三) 工作報告書：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17 條規定

1. 期中報告：廠商應於工程實際進度達百分之五十前提出，

送交職福會審查。 

2. 期末報告：廠商應於工程實際進度達百分之五十前提出，

送交職福會審查。 

3. 期末報告經職福會審查通過後，提送文化資產主管機關辦

理審議之份數，由廠商依規定份數印製提送，並應配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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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主管機關之審查意見完成修正。 

(四) 成果報告書

1. 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計畫及工作報告書結案成果報告書： 

(1) 報告書一式 20 份，含 10 份彩色膠裝本，10 份黑

白膠裝本。(彩色版膠裝本之相關圖檔及有色圖表

頁需彩色印刷，文字頁黑白即可。) 

(2)  報告書定稿後，其裝定順序為封面、摘要(中英文

版)、目錄、圖表目錄、內文、參考文獻、圖片來

源、其他等資料。書背註明「本案案名」成果報告

書，封面書寫「本案案名」成果報告書、委託單位、

執行單位、日期。 

2. 1TB 以上行動硬碟 2 組，應包含成果報告書 pdf 及 word 檔

（排版完成，含封面、中英文摘要、目錄、內文、參考文

獻、圖片來源、其他資料、頁碼等）、紀錄影像及照片（JPEG、

ROW 及 TIFF 檔）、測繪圖（輸出 300dpi 以上之 jepg 檔以及

可編輯之autocad檔）、歷次簡報檔（powerpoint及pdf檔）

及任何與成果相關之檔案，並建立檔名及編號，以利查找。 

3. 成果光碟 6份【含報告書定稿檔案（排版文字槁 word 檔及

pdf 檔）、測繪圖（autocad 檔及 pdf 檔）及本案相關所有

照片】。 

4. 成果簡要總結(中、英文)一篇，並黏貼於每本報告書首頁。 

5. 彙編履約期間相關書、圖資料及成果簡要總結乙篇或其他

必要資料成冊，需含可對應硬碟中檔案之索引目錄。 

6. 1000 至 1500 字之專文 1篇。 

伍、 履約期限：

一、 服務實施計畫書 

廠商應於獲選翌日起 30日曆天內提出 

二、 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 

廠商應於簽約翌日起 360日曆天以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本履約期限不含證照取得與職福會辦理審核及修改期間）。 

三、 規劃設計及因應計畫 

廠商應於修復再利用計畫經臺北市文化局核定後翌日起 330 日曆

天以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本履約期限不含證照取得與職

福會辦理審核及修改期間）。

四、 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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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廠商對監造服務工作之責任以職福會書面通知開始日起，至

本契約全部工程驗收合格止。

(二) 發包工程開工前廠商應於工程預算書提送日起 30日曆天內
（或職福會規定期限內）提出監造計畫書編製予職福會審查；

職福會有意見時，廠商於接獲職福會通知日起 10日內（或
職福會規定期限內）修訂完成，並再報予職福會審查核備。

(三) 廠商於工程竣工之日起 15 日曆天內提出竣工結算書圖表。
如工程結算圖表經審查需修正時，廠商於接獲職福會公文通

知後 10 日內完成改正再次送審。
五、 工作報告書

廠商應依施工進度製作各期之工作報告書，於工程竣工後 50 日曆

天以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本履約期限不含證照取得與職福

會辦理審核及修改期間）。

陸、 本案採公開徵選方式經徵選委員會評選擇出最優廠商辦理。

柒、 預算經費：

一、本計畫: 

(一) 服務實施計畫服務費新臺幣 拾萬元整。 

(二) 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計畫服務費新臺幣肆佰柒拾萬元整。 

(三) 規劃設計依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處理(內含因應計畫書之服務)。 

(四) 監造費依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處理(內含工作報告書之服務)。 

二、本委託技術服務費用計價方式，分採用總包價法及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參本需求說明書附件三)。 

(一) 採總包價法之項目如下:

1. 服務實施計畫書。 

2. 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計畫。 

(二)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項目如下: 

1. 規劃設計依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處理(內含因應計畫書之服務)。 

2. 監造費依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處理(內含工作報告書之服務)。 

三、本案服務費用以議總價決選。決選後，採總包價法部分以決選金額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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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金額之比例調整各項目服務費；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價部分，則

以決選金額與預算金額之比例調整契約單價分析表 (本需求說明書

附件三)各級距之百分比數（即視為議定百分比），以做為給價計算之

依據。

四、本委託技術服務案服務費用，除另有規定外，已包含代辦申請審查及

執照、廠商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令應繳納之稅捐、規費及各項依約

應投保之保險費。 

五、服務費用已包含完成工作範圍內之所有項目之一切費用﹙含各階段成

果報告文書、圖說、雜支、差旅費、簽證、文書作業費、電腦使用費

及其他等﹚。 

六、廠商代辦及協辦事項之各項政府規費由職福會負擔，廠商應檢據向職

福會申報核銷，其餘各項費用除另有規定外均由廠商負擔。

捌、 參與徵選廠商資格：

一、 依法登記開業或許可設立且未在停業處分期間之建築師事務所，且應

具有文資專業之成員。

二、 本案計畫主持人 1人，並應符合下列項目：
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9條第 1款：具開業建築師（本次徵選採
購項目含有設計監造），且實際執行完成古蹟或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計畫、設計監造、工作報告書、古蹟或歷史建

築監測保護計畫等、累積經驗達二件以上者。

其中。

三、 應檢附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

建築師事務所：

1. 建築師證書影本。
2. 開業證書文件影本。
3. 有效公會會員證影本。

四、 參評廠商或競選團隊應提出符合投標資格及足資證明其文資專業及

實際案例經驗之佐證資料。

五、 參評廠商或競選團隊具 3棟(多棟以上)之歷史建築、歷史聚落或具有

古蹟、歷史建築國際合作經驗或一般建築國際合作經驗之實績者尤

佳。

六、 本案係採單獨承攬，參評廠商所提送之投標文件應以一家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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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評廠商之服務建議書：（一式 15份）
1. 一律以繁體中文（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A4 紙
張（相關必要之圖說、表格等可採 A3 紙張，惟需折為 A4 尺寸），
採直式橫書由左而右繕打。

2. 以雙面印刷、左邊裝訂為原則，逐頁下方中央標示頁碼，首頁為目
錄索引表。

3. 服務建議書以不超過 100頁（50張，不含封面及封底）。
4. 裝訂成冊，封面標明財團法人臺灣鐵路管理局職工福利委員會「歷
史建築鐵路局機務段員工連棟宿舍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因

應計晝、設計、監造、工作報告書、委託技術服務」、及廠商全銜、

地址、電話及傳真。

八、 參評廠商名稱與計畫主持人之簽名與蓋章，應置於服務建議書內頁第

1頁，格式自定，另其他依本案性質所需之專業人員、技師或協力廠
商合作同意書（簽名與蓋章）則分別置於該頁之後，格式亦自訂之。

九、 服務建議書內容應依據本說明書第貳點所定「工作事項」詳細規劃，

至少應含：

(一) 團隊編制（包含計畫主持人、研究人員及協力廠商）之學（經）歷、

執行經驗及分工職掌⋯等。 

(二) 預定執行期程與進度規劃（含對應百分比）。 

(三) 經費配置合理性。參評廠商得佐以表格文件補充說明經費配置中之

各報價項目之經費組成。 

(四) 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晝： 

1. 主題、計畫說明與背景分析。 

2. 調查研究工作事項之執行內容、方法及流程。 

3. 調查研究蒐集與現況調查方法。 

(五) 規劃設計、可行性評估及計畫期程： 

1. 現況調查、設計理念及再利用構想(含主要空間設計構想、整體綜

合規劃、創意及技術創新、工區範圍規劃)。

2. 設計構想、採行方式是否具體可行。

3. 計畫執行方式。

4. 對相關法規之認知。

5. 預期計畫之效益。

(六) 履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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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團隊組織及職掌。

2. 計畫主持人(及共/協同主持人)相關學經歷與專業能力。

3. 主要成員與本案相關之經歷與專業能力。

(七) 監造能力： 

1. 規劃施工方式及勞安衛管理。

2. 監造品質及工程進度控管。

3. 廠商過去履約紀錄與實績。

4. 企業社會責任。

5. 經費預算：完整性與合理性。

6. 簡報內容：廠商了解本案清晰度與完整性。

玖、 其他：

一、本需求說明書及服務建議書均為契約基本條款之一，其效力視同契約。

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案倘有任何疑義，請洽承辦人劉雨菲，電話：02-23815226 轉分機
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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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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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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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契約單價分析表 1 

項次  項目 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費 備註 

工作名稱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一、預估建造費用(完工後以實際結算金額為主)   

二、服務費用  

1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     

2 超過五百萬元至一千萬元部分 %     

3 超過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部分 %     

4 超過五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     

5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     

6 超過五億元部分 %     

小計(一)      

三、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費以小計(一)乘以服務費用之百分比   

規劃設計工作服務費 % 55    

監造服務費 % 45    

合計      

附註： 

一、本表所列服務費用包括規劃、設計及監造三項，原則上規劃占百分之十，設計占百分

之四十五、監造占百分之四十五。但職福會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調整百分比組成。  

二、本表所列服務費用占修復或再利用工程費用之百分比，按金額級距分段計算，並為編

列預算之參考基準。  

三、建造(修復)費用低於二百五十萬元之工程，得以二百五十萬元計算服務費用，職福會

可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預估編列。  

四、離島地區或偏遠地區工程不適用本表，其服務費用應由職福會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

預估編列。  

五、再利用計畫、解體調查屬修復設計之前置作業，未包含於本表之服務費用內，職福會

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另外編列。  

六、建築師依法律規定須交由結構、電機或冷凍空調等技師或消防設備 師辦理之工程所需

費用，包含於本表所列設計監造服務費用內，不另給付。 

註：本表請參評廠商自行填寫，置於本案服務建議書之首頁。

投標廠商名稱： 

法定代表人： 


